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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8-0917 

一、 隔代教養四種狀況 可適用教育扣除額。 

二、 不動產、股票贈與 須申報。 

三、 死亡前二年贈與特定個人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申報。 

四、 買股減資列報虧損 二個提醒。 

五、 登錄他人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額，非屬登錄錯誤無免罰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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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代教養四種狀況 可適用教育扣除額 

2019-09-17 00:33 經濟日報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 

  各大學 9 月起陸續開學，針對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的昂貴學費，綜合所得

稅當有一筆「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得以用於節稅，但是仍有兩項限制，首

先是扣抵對象僅限子女學費，本人學費無法扣抵；其次是節稅對象僅限雙親，

除非符合特定條件，否則隔代家庭較難享有節稅權益。 

  根據《所得稅法》第 17 條，納稅義務人家中有大專以上院校的子女，每

人每年可以扣除最高 25,000 元所得總額，用最低的 5%稅率計算，收入不高的

小家庭，在隔年報稅時至少可省下 1,250 元稅金。 

  台北國稅局指出，這項扣除額原則上只有父母可以享有，過去曾有過民

眾申報自己到大學進修的學費，實際上是無法適用的。 

  官員指出，由於法令僅限父母可享有，進而影響到隔代教養家庭，爺爺、

奶奶報稅時無法享優惠，因此財政部在去年 5 月 2 日發布令釋，放寬當父母

雙亡、失蹤、長期服刑或受宣告停止親權等四種狀況，在這四種狀況中，爺

爺、奶奶實際扶養孫子女並共同報稅，才能適用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的規定。

 【2019/09/1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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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動產、股票贈與 須申報 

2019-09-17 00:33 經濟日報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 

  將遺產與贈與轉讓他人時，每人每年可以享有 220 萬免稅額，但是不動

產與股票除外。中區國稅局表示，不動產與股票，即便贈與總價值較低、未

超過當年度贈與免稅額標準，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時仍應依法申報。若是違反

規定，不僅民營業者會面臨罰鍰，公營事業人員若經手相關案件，也會遭從

嚴懲處。 

  官員表示，各類應稅贈與行為都有申報義務，尤其是依據《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 42 條還另有規定，公、私事業辦理遺產或贈與相關產權移轉登記時，

應通知當事人檢附稽徵機關核發的稅款繳清證明書、核定免稅證明書、不計

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等文件、同意移轉證明書等文件，

才能受理移轉登記。 

  最主要的類型包括不動產及股票二大類，官員指出，即便贈與財產總值

未超過 220 萬元的贈與稅免稅額，仍然要依規定辦理申報、取得相關證明書，

才能正式憑證辦理產權移轉登記。 

  若未如實申報，恐怕將害到受理產權移轉登記的單位，官員指出，依據

遺贈稅法第 52 條規定，若有違規移轉的情況，民營事業人員若是未取得相關

證明書即受理，會被處以最高 15,000 元罰緩；要是政府機關及公有公營事業

受理違規移轉，經手的主辦人員以及直接主管人員，都會遭從嚴議處。 

據遺贈稅法第 22 條規定，每人每年可以享有 220 萬免稅額，也就是可以從贈

與總額中減除免稅額 220 萬元，通常是累計贈與金額超過此，才需要主動申

報，但是涉及產權移轉登記的案件，不論是否逾免稅額，都有必要主動申報

贈與。 

 【2019/09/1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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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前二年贈與特定個人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申報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死亡

前 2年內贈與財產給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前開各順序

繼承人之配偶等，均應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前開贈與時已申報繳納的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可依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將已繳納的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連同按郵政儲金 1 年期

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計算之利息，自應納遺產稅額內扣抵，惟應注意扣抵額不得超過贈

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所增加之應納稅額。【#276】 

提供單位：左營稽徵所    聯絡人：宋秉珍主任   聯絡電話：（07）5875952 

撰稿人:王玲     聯絡電話：(07)5874709    分機 6936 

更新日期：108-09-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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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買股減資列報虧損 二個提醒 

2019-09-17 00:33 經濟日報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 

 
本報資料照片 

  公司投資其他公司股票，若遇到被投資公司減資，認列當年度虧損時，

要注意二個原則，一是認列成本可採用實際出資額，而非股票面額價值；二

是注意持股期間若有獲配股票股利，還可以依據面額換算股票價值，一併加

入成本認列。 

 
經濟日報提供 

  官員舉例，譬如 A公司投資 B公司 100萬股，以每股 12元價格共投資 1,200

萬元，持股期間曾獲配 B 公司股票股利，假設 B 公司以面額 10 元分配 5 萬股

給 A 公司，A 公司的持股價值就因此增加 50 萬元，總投資達到 1,250 萬元。 

在這個例子當中，官員指出，要是 B 公司營運發生巨額虧損，股東會決議辦

理減資，讓全體股東按比例減少 80%持股，這時候甲公司就可以利用投資總價

值 1,250 萬元來計算，申報當年度營所稅時列報 1,000 萬元損失。 

  官員表示，公司認列這筆投資損失必須注意二大重點，首先是可以用「實

際投資成本」來認列，用上述例子來看，即便被投資公司股票面額只有 10 元，

100 萬股可能只有 1,000 萬元價值，但是投資方原本就是投入 1,200 萬元，認

列投資損失時，就可以用 1,200 萬元為基礎進行計算。 

第二個重點則是公司獲配國內其他營利事業的股票股利的情況，官員表示，

出售時計算證券交易損益時，可以依據《所得稅法》第 44 條及第 48 條規定，

用面額來計算成本，因此減資彌補虧損，也適用同樣規則，可以依面額作為

成本來計算投資損失。 

  官員指出，依據《所得稅法》第 42 條，公司獲配國內營利事業股利，目

前並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但是遇到減資問題時，常常會有公司疏忽，忘記這

類股票股利也可以加入成本認列，不慎漏列反而造成自身損失。 

 【2019/09/1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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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錄他人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額，非屬登錄錯誤無免罰之適用 

南區國稅局表示，目前網路發達，營業人採用網際網路申報營業稅，如有「登錄錯

誤」時，其多報的進項稅額占該期全部進項稅額比率在 7%以下，依稅務違章案件減免

處罰標準第 15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免予處罰。而所稱「登錄錯誤」係包括資料登錄

錯誤、漏登錄及重複登錄等情形，並不包括憑證本身的錯誤。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申報 107年 5-6月期營業稅，誤將乙公司的進項發票申報扣

抵銷項稅額，致虛報進項稅額 100,000元，遭國稅局補稅並裁處漏稅罰。甲公司不服，

主張該公司採網路申報營業稅，而該筆誤申報發票的進項稅額占該期全部進項稅額比

例僅 0.3%，符合減免處罰標準「登錄錯誤」免罰規定，乃提起行政救濟，案經行政法

院判決駁回。 

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指出，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5條第 2項規定所稱「登

錄錯誤」，係指營業人對其依法得申報之進銷項資料，於上網報稅時輸入錯誤而言，

倘營業人係持其他營業人之進銷項憑證辦理申報，其所涉疏失之嚴重程度，明顯高於

單純將自身進銷項憑證內容登載錯誤，自非屬該款所定「登錄錯誤」之範疇，故判決

甲公司敗訴。 

該局提醒，使用網路申報營業稅方便又輕鬆，但申報時仍應確實逐筆核對所取得及

登錄的進項憑證是否正確，以免因疏失而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劉稽核  06-2298067 

更新日期：108-09-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